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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42                             证券简称：朗科科技                         公告编号：2016-045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钟刚强 独立董事 出差 张田余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石桂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杜铁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俏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朗科科技 股票代码 30004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爱凤 李慧娟 

电话 0755-2672 7600 0755-2672 7600 

传真 0755-2672 7575 0755-2672 7575 

电子信箱 ir@netac.com ir@netac.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221,092,586.71 184,590,561.62 1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19,764,532.68 9,920,149.22 9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8,905,362.34 8,527,292.61 121.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562,902.71 18,525,602.98 -232.5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1839 0.1387 -232.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79 0.0743 99.06%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79 0.0743 99.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1% 1.19% 1.1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21% 1.02% 1.1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99,139,968.42 882,545,946.27 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863,621,341.17 843,909,290.00 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6.4642 6.3167 2.34%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765.4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21,147.6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593.5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1,618.30  

合计 859,170.3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8,50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邓国顺 境内自然人 21.63% 28,900,000 21,675,000 质押 9,725,000 

中科汇通（深圳）

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00% 28,062,658 0 质押 15,754,200 

成晓华 境内自然人 9.92% 13,250,400 0 质押 8,500,000 

新余田木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95% 9,286,500 7,245,750 质押 9,286,500 

潇湘资本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2% 6,700,075 0   

王全祥 境内自然人 2.32% 3,100,000 0 质押 3,000,000 

常鑫民 境内自然人 1.65% 2,209,645 0   

杜景葱 境内自然人 0.83% 1,102,500 0   

周创世 境内自然人 0.82% 1,089,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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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华

宝兴业事件驱动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1% 1,080,49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上述股东中，股东“新余田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王全祥”全资控股的公司。 

2、持股 5%以上股东邓国顺、中科汇通、成晓华、王全祥及其控制的新余田木、潇湘资

本之间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也没有向监管机构和公众公开作出过一致行动承诺。除此

以外，公司未知上述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注：珲春田木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7 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名称

变更为新余田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理股东名称变

更手续。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109.26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9.77%，增长的主要原因为报告期SSD、存储卡类产品销

售收入增长，营业利润2,179.67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20.86%；利润总额2,346.18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95.47%；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76.45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99.24%，各项利润指标增长的主要原因为：1、报告期专利授权许可收

入较上年同期增加322万元，影响报告期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274万元；2、报告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及坏账准备较上

年同期下降558万元，影响报告期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约474万元；3、报告期公司持有的美元货币资金升值而增加了汇兑

收益202万元，影响报告期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约172万元。以上三项合计影响净利润增加约920万元。 

在产品运营方面，公司按计划推进各项工作，发布了多款新品，如手U®闪存盘系列OTG双接口手机闪存盘U213、硬件

写保护闪存盘U208S（防丢帽结构设计），以及移动固态硬盘Z5和固态硬盘N580N等等，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在闪存应用和移

动存储品类的产品布局。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市场变化情况提高了针对SSD（固态硬盘）产品的研发、供应链和销售模式优

化；伴随固态硬盘N550S、N580N等新产品的发布，同时进行该品类产品的新客户开发，探索新的营销合作模式，以期更好

地拓展新的业务增长点，更好地满足客户日益增长和变化的消费需求。随‘着新数据传输接口Type-c的发展，公司也在基于

Type-c接口的存储产品上进行了闪存盘、移动硬盘和SSD(固态硬盘)领域的产品研发布局，并已有多款基于Type-c接口的新

产品上市，如Type-c双接口闪存盘U712C、Type-c接口的移动硬盘K630和移动固态硬盘Z5。报告期内，公司对销售渠道的拓

展进行了部分调整，在国内外电商平台和DIY渠道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宣传投入和销售模式调整，以顺应市场发展趋势，更好

地进行产品运营。 

公司于2015年初确立了固态硬盘作为公司战略性产品线的地位，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在固态硬盘项目上的投入，产品线

涵盖了全线消费类固态硬盘：SATA系列、MSATA系列、M.2系列、移动固态硬盘系列，产品型号涵盖入门级到中高端。报

告期内，公司在固态硬盘推广渠道上，除了继续加大对于电商的销售推广力度外，在DIY销售渠道建设上也取得了较大的突

破。对固态硬盘生产厂商而言，一方面市场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一方面市场需求也非常大，所以固态硬盘市场依然处于快速

增长阶段。 

在产品管理和研发方面，报告期内，结合2016年第一季度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存储产品进行了优化、升级；调整了产

品开发重心，加大了固态存储的开发力度，结合市场需求，加快了固态存储的新品立项和研发；移动存储线，以传统闪存盘

和移动硬盘为基础产品，主要围绕拓展产品定制和闪存盘功能二次开发，结合第一季度的产品销售，公司有计划有步骤地优

化了方案、成本；在功能方向上持续拓展开发加密类存储产品，同步加大加密存储市场的推广。技术开发上，公司开发了多

平台系统通用加密软件和人脸识别加密闪存盘U629，此产品引入了新的生物识别技术和远程数据销毁技术，增强了数据安

全性和实用性；优化无线存储产品I365、I366，加大推广I368无线存储数据线，结合无线存储的苹果应用APP，立项开发苹

果闪存盘（U650）。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闪存盘二次开发多系统平台和硬件的优化，增强了闪存盘在功能定制市场的产

品稳定性和性价比。报告期内，公司在存储新技术上持续投入，经过不断的技术探索和产品规划，公司针对TLC NAND Flash

和3D NAND 在存储产品上进行了技术预研和产品定义，陆续推出了基于TLC NAND Flash的固态硬盘和移动固态硬盘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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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在知识产权以及专利运营方面，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公司专利及专利申请总量311项，公司拥有已授权专利271件，

其中授权发明专利251件，另有已提出申请尚未授权的发明专利申请32件，上述发明专利及专利申请分布于中国、美国、欧

洲、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全球多个国家及地区。报告期内，公司拥有商标及商标申请共计139项。 

关于公司于2015年1月20日起诉深圳市大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乘科技”）侵犯公司发明专利权（专利名称

为“用于数据处理系统的快闪电子式外存储方法及其装置”，专利号：ZL99117225.6，以下简称“99专利”），以及公司于2015

年1月29日起诉大乘科技、北京天亿旭日商贸中心、北京文峰基业商贸有限公司侵犯公司发明专利权（专利名称为“用于数据

处理系统的快闪电子式外存储方法及其装置”，专利号：ZL99117225.6）两案，公司与大乘科技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和解，于

2016年1月4日签订了《和解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大乘科技同意就本协议签订前涉嫌实施公司99专利

的行为向公司支付和解金，公司将在收到上述和解金后，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和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申请撤诉，大乘科技在本协议签订后，就北京行政诉讼案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申请撤诉。依据协议，公司已收到上述和解

金，并已向深圳中院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申请撤诉，大乘科技就北京行政诉讼案已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申请撤诉，公司已收

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行政裁定书》（[2015]京知行初字第3288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裁定准许大乘科技撤回对国家知

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的起诉。本协议签订后，大乘科技需要实施公司有关专利的，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许可协议。此

案详情请见公司于2016年1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关于与深圳市大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和解协议>的公告》。 

公司于2016年1月8日向深圳中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起诉深圳市鑫金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金凯”）侵犯公

司发明专利权（专利名称为“用于数据处理系统的快闪电子式外存储方法及其装置”,专利号：ZL99117225.6），公司的诉讼

请求包括：（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名称为“用于数据处理系统的快闪电子式外存储方法及其装置”发明专利权的行

为；（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0万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为本案支付的合理支出共计人民币6,000

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公司于2016年1月8日收到了深圳中院送达的(2016)粤03民初54号《受理案件通知书》，

深圳中院决定立案登记上述案件。公司已依据上述《受理案件通知书》的规定,于 2016年1月11日向深圳中院预交了案件受

理费，并已于2016年2月2日收到深圳中院的(2016)粤03民初第54号《证据交换通知书》及《传票》。由于被告下落不明，《传

票》及《证据交换通知书》等诉讼资料未成功送达鑫金凯，深圳中院适用公告送达，公司于2016年6月14日第二次收到了深

圳中院的《传票》及《证据交换通知书》。2016年7月20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发来的《人民法院报》刊登的本案送达公告，

该送达公告刊登于2016年6月23日的《人民法院报》G11版，根据公告记载，本案将于9月28日交换证据，9月29日开庭审理。 

公司于2016年5月25日向深圳中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起诉威刚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深圳晟玺环宇电子有限公

司、深圳前海威晟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侵犯公司发明专利权（专利名称为“用于数据处理系统的快闪电子式外存储方法及其

装置”，专利号：ZL99117225.6）。深圳市中院于2016年5月25日正式立案受理了上述诉讼案件。公司已于2016年5月25日收

到了深圳中院送达的(2016)粤03民初809-812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公司于2016年7月25日收到了深圳中院送达的关于管辖

权异议的(2016)粤03民初809-812号《民事裁定书》。根据《民事裁定书》，威刚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

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被告威刚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的住所地在江苏省苏州市，应由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因

此，深圳中院对上述诉讼案件并无管辖权，上述诉讼案件应移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中院裁定驳回被告威刚科

技（苏州）有限公司对上述案件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威刚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已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关于上述四案的《管辖权异议上诉状》。

截至目前，该四案尚未进入实体审理程序。此案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 2016年5月26日、7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关于起诉威刚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等单位侵犯公司发明专利权事项的公告》、《关

于起诉威刚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等单位侵犯公司发明专利权事项进展的公告》。 

公司于2016年7月1日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起诉广州友拓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

有限公司侵犯公司发明专利权（专利名称为“用于数据处理系统的快闪电子式外存储方法及其装置”，专利号：ZL99117225.6）。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于2016年7月1日正式立案受理了上述诉讼案件。公司已于2016年7月4日收到了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送达的

(2016)粤73民初1027-1030号《受理案件通知书》。此案详情请见公司于2016年7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发布的《关于起诉广州友拓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侵犯专利权事项的公告》。公司于2016年7月21日收到广州知识产权

法院送达的(2016)粤73民初1027-1030号《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本案将于2016年9月28日开庭审理。 

除此以外，公司积极努力加强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通过与海关的配合，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积极寻求知

识产权行政保护，进一步拓宽知识产权保护的方式，积极参加深圳市知识产权局的相关执法维权活动，为知识产权运营创造

有利条件；积极贯彻《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完善公司知识产权管理，将知识产权融入到公司生产经营的各个

环节，进一步完善公司建立科学、系统、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提高知识产权对公司经营发展的贡献水平。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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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分行业       

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206,501,547.80 181,581,526.74 12.07% 19.93% 18.02% 1.42% 

分产品       

专利授权许可收

入 
9,860,619.88 0.00 100.00% 48.57% 0.00% 0.00% 

闪存应用产品 75,420,546.92 64,916,999.75 13.93% 37.99% 41.50% -2.13% 

移动存储产品 25,530,595.83 24,061,397.45 5.75% 48.45% 52.30% -2.39% 

闪存控制芯片及

其他 
95,689,785.17 92,603,129.54 3.23% 2.12% 0.46% 1.61% 

分地区       

大客户（行业客

户） 
23,686,729.22 19,395,610.53 18.12% 50.29% 53.57% -1.74% 

电子商务及商超 21,582,119.23 19,371,306.04 10.24% 23.26% 33.26% -6.74% 

华北区 3,830,272.17 3,379,043.79 11.78% 71.49% 86.87% -7.26% 

华东区 5,282,316.63 4,310,057.45 18.41% 40.50% 39.24% 0.74% 

华南区 3,092,357.38 2,688,206.71 13.07% -41.62% -38.17% -4.85% 

西南区 2,154,657.06 1,826,860.82 15.21% 17.66% 20.31% -1.87% 

境外 137,012,476.23 130,610,441.40 4.67% 14.98% 12.67% 1.95% 

专利授权许可收

入 
9,860,619.88 0.00 100.00% 48.57% -100.00% 0.0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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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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